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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核之後的問題，並有條不紊的規劃好因應之道，再決定並落實執行才是正確作為。換句

話說；政府務必要先想清楚具體可行的替代計畫，再就台灣發電結構現況事實，再提出廢

核後解決缺電危機的可行方案。 

二、台灣 99%的能源都由國外進口，自產能源比例不到 1%，能源成本昂貴，且台電供電長期吃

緊，據台灣的電力負載曲線，理想的基載比例大約是 60%，但實際上卻不到 40%。再從

2014 年發電結構來看，火力發電量占比達 76%，其中燃煤 37.6%、燃氣 32.3%，核能發電占

比 18.6%，是三大發電主力之一，每年發電量 400 億度，是當前不可缺少的基載電力來源，

少了核電，台灣馬上會陷入斷電危機。事實上；台電基載發電比例僅占 40%，大約只能支

應最高峰量時段的 70%用電。這中間差距的 30%，都是用昂貴的天然氣來發電，一旦核能

退出，我國電力結構的問題只會更加惡化。 

三、再就民眾實務必須擔負金額言；太陽能、天然氣、風力發電等發電成本都在 3.5 元以上，核

能、燃煤每度成本差距近 3 元，全面廢核電價恐怕會是現在的 2~3 倍，台灣社會能接受嗎

？而且核四廢棄或封存要全民埋單，廢棄後 2,838 億的興建費用必須認列損失，封存每年每

部機得花 20 億元維護，2 部機要 40 億元，以燃氣取代每年發電成本為 360 億元，廢核總成

本將近 400 億元，國家將面臨巨額負債。這些現實的問題，政府有否妥慎因應方案？全民

是否也都願意承擔？ 

四、簡言之；「非核家園推動法」如通過實施，我們將在三年之間面對的選擇是：除了積極發

展再生能源外，要以燃煤還是燃氣發電填補核電缺口？若以燃氣替代，電價勢必大幅上漲

，我們可以容許的幅度是多少？為免過度仰賴「南電北送」，新設電廠勢必要集中於北部

，哪些地區尚有可能增設火力發電廠？另由於氣候暖化已成全球公敵，PM2.5 又令國人聞之

色變，除非民眾對電價上漲的排斥太過強烈，否則燃煤發電恐又非最佳選擇。 

五、實現非核家園不確是大家的期待，只不過追求理想還是要築基於現實。過去固為反核尚未

成為主流，行政部門心存僥倖、因循觀望，卻未認真推動相關的配套措施心態已不能再有

，不出三年就要出現限電危機，將是台灣不可承受之重。兩害相權，政府應即務實整理出

各項備援方案的時間表，在確保不致出現限電的前提下，務實走向非核家園的終極目標。

且科技日新月益，美日等先進國家也均在研發更安全的核能發電技術，台灣不要為了反核

而反核，不加思索就排斥所有核能的發展，應掌握最新科技，不排除任何選項，才是國家

人民之福！ 

（三十六）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近幾年來國人一直要求政府發展遊艇

產業，主管機關也喊出種種口號及目標，但目前發展的狀況

還是不盡理想。爰此，本席建請經濟部加強輔導遊艇業開拓

海外市場訂單，並與交通部、文化部以跨部會的政策積極帶

動國內遊艇觀光、發展遊艇及週邊產業，使台灣成為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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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遊艇產業王國，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灣遊艇業近年度出口量雖因金融海嘯而有下跌，然而產值於 102 年已止跌回升至 1 億

5,680 萬餘美元，每艘遊艇平均單價亦創近年新高達 152 萬餘美元，較 101 年之 142 萬餘美

元成長 6.80%，於 102 年時超越德國擠身全球第 6 大、亞洲第一的遊艇製造國，僅次於義大

利、荷蘭、土耳其、美國與英國。 

二、行政院於 103 年 5 月 28 日討論「推動遊艇業發展政策」報告指出，「臺灣的遊艇產業鏈非

常完整，且擁有足夠的消費端，因此非常適合發展遊艇產業；此外，目前政府大力推動的

六大新興產業中，觀光旅遊業是極重要的一環，遊艇產業也可與此配合推動。」足見政府

亦認同遊艇產業是具投資淺力的新興產業。 

三、前經建會（現國發會）曾宣稱；「打造台灣遊艇王國，2015 年巨型遊艇躋身世界 4 強」，

內容更提到「為能強化我國遊艇產業發展競爭力，政府正積極規劃遊艇產業發展相關策略

，著手推動遊艇產業聚落之公共設施、強化支援周邊產業、培育高級設計及支援人才、建

立船舶性能實驗室及開發超級遊艇、舉辦國際遊艇展、漁港多元化及漁船造船廠轉型建造

遊艇等；期望在 2015 年可達成遊艇產業產值 195 億元、巨型遊艇訂單世界前 4 大及輔導國

內遊艇廠商至少 1 家成為世界前 4 大的目標」。時光荏冉；而今已經 2015 年了，遊艇產業

的願景達成了嗎？似乎不但未如預期反而發展卻逐漸停滯。 

四、台灣遊艇產業近十年來已然成為高雄不可或缺之產業，不僅聘僱大量基礎勞工，也同時與

國內五金、鋼板甚至油漆產業緊密結合形成遊艇產業鏈。近年按統計整體遊艇產業年產值

為新台幣五十億元；從業人員大約一萬人，且以中高齡具高工藝技術人員為主。高單價商

品是我國細緻工業之基礎勞動力的具體展現，但近年所受政府之關注與發展卻逐漸減少，

實有檢討必要。 

（三十七）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台灣與大陸地區交流日趨頻繁，兩岸

人民通婚情況亦漸趨普遍，然其間之法條命令規定卻仍嫌僵

化；例如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現行規定

，若父母雙方其一為大陸籍人士，並出生於大陸地區，所生

之孩童將自始被認定為大陸地區人民。縱然能回國取回中華

民國國籍，仍遭受不少大陸移籍限令限制；主管機關應設定

妥適方案，針對此問題做出改進，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現今兩岸通婚頻繁，台商於大陸地區經商、夫妻至大陸地區暫居、訪問等狀況更是所在多


